
横琴合伙企业做****小常识（持股平台）

产品名称 横琴合伙企业做****小常识（持股平台）

公司名称 深圳合泰企业咨询市场部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田厦国际中心A座1804

联系电话 18033423281 18033423281

产品详情

有做企业的朋友问我：上了一趟财税培训课，有老师讲股权架构设计，说"通过架构合伙企业控股的模式

"可以降低税负，靠不靠谱？

我诧异了一下，问：培训老师告诉你们合伙企业是怎么回事么？如何实现节税呢？

朋友说：老师说合伙企业可以实现自然人股东利润分配纳税地点的转移，通过地方财政补贴政策实现减

税降费的目的。

呃，那老师告诉过你，如果公司发生股权变更，应该怎么缴税么？

没有，有什么区别么？

我来给你分析下吧！



一：正常情况下，合伙企业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1、特殊的经济主体的存在--法规规定的特殊的市场主体必须采用的形式。

譬如律师事务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律师事务所，或者注册为个人律师事务所，或者注

册为合伙企业，不得注册有限公司。

在国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基本也是要求注册为合伙企业。而中国大陆的会计师事务所，则规定可以注册

为合伙企业或有限公司（个人认为，允许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为有限公司，是对大陆注册会计师队伍的不

信任）。

当然，目前有部分省市已经开始推行公司制律所，譬如海南省在2019年9月30日颁布实施的《海南经济特

区律师条例》中规定：鼓励具备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实行公司化管理，允许按照有关规定设立公司制律师

事务所。

2、实现管理权与出资额之间的分离，以少量出资控制整个合伙企业，掌握合伙企业的管理权和表决权。

合伙企业合伙人之间的责、权、利不以合伙份额为标准，而是以彼此间的约定为主，因此实现了责、权

、利的分离，从而可以实现以少量的出资获得整个合伙企业的控制权，但又可以不侵害其他合伙人的分

配权。

企业实行股权激励，以合伙企业作为员工持股平台，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3、满足投融资需求，保护生产经营者及投资人的各自权益。

生产经营者需要引进资金，满足生产经营需求；而投资者只为了追求一定的收益，且寻求规避更大的风

险。如果投资者直接成为企业的股东，则需要与生产经营者共担经营风险；而生产经营者引进资金，只

愿付出一定范围内的代价，不想被分享经营成果。这种情况下，合伙企业责、权、利分离的特点恰好能

实现满足这个需求。

以合伙企业作为企业融资平台，基本是基于以上需求，各种有限合伙型基金也莫过于此。

二、正常情况下，合伙企业能否作为税筹的工具？

答案：不建议。

1、合伙企业持股其他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分配到自然人投资者，依然要按照20%征收个税，与

自然人直接持股，税率没有差别，实现不了节税的目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

国税函[2001]84号） 第二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不并

入企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2、合伙企业持有新三板挂牌企业及上市公司的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分配到自然人投资者，依然



要按照20%征收个税，不享受“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税负大大增加。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继续实

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 中国证监会公告（2019）78号）文件对个人持有上市企业及挂牌公司的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

收入享受差别化征收个税策。核心概念是：

1）、个人持有的挂牌企业的股票，或者是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上述所得

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2）、个人或者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取得的股权红利，只需要按照10%缴纳红利的个税。

然而上述政策，只针对自然人投资者及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者，不适用合伙企业的自然人投资者。合伙

企业的自然人投资者（除证券投资基金外），取得新三板挂牌企业及上市公司的“股息、红利”，依然

要缴纳20%的红利税。

《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关于2018年股权转让检查工作的指导意见》（税总稽便函[2018]88号）明确指出：

 财税【 2 01 5 ] 101号文件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适用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该"个人"不包括合伙企业的自然人合伙人。



所以说，女怕嫁错郎，企业怕瞎税筹。

3、投资者个人通过合伙企业持股其他企业取得的“股权转让所得”，应计入“生产经营所得”，适用5

%-35%的超额累进税率计算个人所得税,不适用20%的个税，税负不降反升。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法规>的通知

》（财税[2000]91号） 第四条规定：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

，作为投资者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

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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